东北林业大学公开招聘工作程序和工作要求
为进一步规范我校公开招聘工作，提高公开招聘工作效率，更加注重公开招聘工作的程序，更加注重公开招聘工作的方法，更加注重公开招聘工作的公开、公平、公正，更加注重公开招聘工作的效果，较好更快地建设一支高水平、高素质的人才队伍，为实现我校建设成为高水平研究型多科性大学的宏伟目标奠定基础，特制定《东北林业大学公开招聘工作程序和工作要求》。
一 、工作程序

1、招聘计划上报、审批与发布

（1）人事与专家工作处发布上报招聘计划通知，一般为每年的6月末。

（2）各用人单位根据本单位人才队伍情况，结合本单位教学、科研、教学辅助、管理等工作的实际需要，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议通过后，填报本单位教学科研与教学辅助岗位招聘计划。招聘计划应包括拟进学科专业、学历、科研要求、研究方向和需求数量等要求。

（3）人事与专家工作处根据各单位岗位情况及学校发展规划对各单位申报的招聘计划进行审核。招聘计划经学校人事工作领导小组讨论通过后由学校人事与专家工作处统一对校内外发布。对外发布的招聘计划应载明学校简介、拟招聘岗位、岗位数量、岗位条件、招聘时限和报名方法等内容。
（4）通过后的招聘计划在学校网站、各重点高校网站和相关媒体进行发布，时间一般为每年的九月末，招聘计划一经公布各单位均应严格执行。
2、应聘人员简历收集、资格初审和拟聘人员初定
（1）各单位应成立本单位主要负责人担任组长，相关领导、专家及教职工代表组成的招聘工作小组；成员名单应报人事与专家工作处备案。

（2）应聘者通过网上简历提交系统和简历接收邮箱进行提交个人简历，各单位招聘工作领导小组应主动到各知名高校、科研机构收集应聘简历。

（2）人事与专家工作处负责下载简历提交系统和简历接收邮箱的应聘简历，整理、汇总后下发相应单位。
（3）各单位根据《东北林业大学教学科研人员补充暂行办法》（东林校人[2012]16号）、《东北林业大学青年骨干教师引进计划（试行）》（东林校人[2011]6号）和《东北林业大学高层次人才引进办法》（东林校人[2012]17号）等文件中规定的条件对拟应聘人员的简历进行资格初审，并根据以上三个文件规定的考核程序各单位对资格初审通过人员进行初步考核，并将初步考核情况和考核意见填写《东北林业大学应聘人员进行学校考核申请表》，上报人事与专家工作处。

（4）学校人事与专家工作处接到用人单位学校考核申请表后，会同相关部门，组织有关专家，对各单位初步考核后上报的候选人、拟引进教师和拟引进人才进行学校初审，根据学校有关规定，认定其学术水平及相应层次，并提出是否进行学校考核的意见。 

3、应聘人员学校考核

（1）学校初审通过后，由各单位人才招聘工作小组按照学校（东林校人[2012]16号）、（东林校人[2011]6号）和（东林校人[2012]17号）三个文件规定的考核组成员组成要求组成考核组，并按文件规定的考核基本程序要求对应聘人员进行考核。
（2）学校考核完成后，各单位将对应聘人员的考核结论，填报《东北林业大学应聘人员学校考核情况表》，以书面形式汇报考核情况和考核结论。
（3）人事与专家工作处在收到各单位考核情况和考核结论报告后，根据下达的招聘计划和岗位要求进行审核，并向学校人事工作领导小组进行汇报。
4、拟聘人选的资格复查、心理测试和身体检查

（1）学校人事工作领导小组通过后，人事与专家工作处对拟聘人员进行资格复查，资格复查时要复查毕业证、学位证、资格证书、论文原件和检索报告等材料的原件。
（2）资格复查通过后，由学校人事与专家工作处开具体检通知单，到校医院进行身体检查；开具心理测试通知单到校大学生心理测试中心进行心理测试。
（3）心理测试、身体检查不通过者，人事与专家工作处不再进行下一环节的工作，并将有关情况及时反馈上报单位。

5、拟聘人选的确定、审批与公示

（1）公开招聘工作程序第4条各环节审核通过的拟聘人选，人事与专家工作处及时向学校人事工作领导小组上报，确定拟聘人选 。

（2）确定的拟聘人选，人事与专家工作处在学校校园网主页公示拟聘人选情况，公示期一般为七天。

6、拟聘人员协议签订
（1）对公示期间无异议的拟聘人选，人事与专家工作处代表学校按规定与之签订《全国毕业研究生就业协议书》或《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协议书》。

（2）如用人单位对拟聘人选到岗后有特殊要求的，须与拟聘人选双方面谈同意后，将双方约定内容由人事与专家工作处负责在《全国毕业研究生就业协议书》或《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协议书》中添加为补充条款。

（3）非应届毕业生考核通过后，人事与专家工作处须与其签订工作意向协议。

（4）就业协议书在双方签订后生效。

7、拟聘人员报到

   拟聘人员需携带身份证、毕业证、学位证、报到证和人事档案等相应佐证材料到人事与专家工作处办理报到手续；正常补充教学科研人员签订《东北林业大学岗位聘用合同》，达到青年骨干教师条件的签订《东北林业大学青年骨干教师聘用合同》，达到高层次人才条件的签订《东北林业大学高层次人才聘用合同》。

二、工作要求
1、各单位要严格按照规定时间上报公开招聘计划，学校人事工作小组按照时间安排讨论通过公开招聘计划，通过后人事与专家工作处及时发布公开招聘计划。
2、各单位要严格按照《东北林业大学教学科研人员补充暂行办法》（东林校人[2012]16号）、《东北林业大学青年骨干教师引进计划（试行）》（东林校人[2011]6号）和《东北林业大学高层次人才引进办法》（东林校人[2012]17号）等三个文件的应聘人员资格要求进行资格初查，严格按照文件规定的考核程序要求组织进行各阶段的考核。
3、各单位要严格按照公开招聘计划和用人条件要求进行招聘考核，不得改变用人计划和降低用人标准。

4、各单位要严明公开招聘工作纪律，切实按照学校文件规定要求执行。如有违反招聘工作纪律，学校将按照《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和《东北林业大学教职工行政纪律处分暂行办法》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三、其他要求
（1）非教学科研岗位的其他专业技术岗位、管理岗位公开招聘程序参照执行。

（2）对于异地招聘的岗位急需人才，经学校人事工作领导小组授权，由人事与专家工作处或相关单位和人事与专家工作处共同组成招聘小组进行异地面试考核后，报学校人事工作领导小组审批。

（3）非教学科研岗位的其他专业技术岗位、管理岗位考核经学校人事工作领导小组同意可由用人单位组织考核，考核程序参照教学科研人员招聘程序执行；也可由学校人事与专家工作处统一组织考核。
（4）对应聘从事教学岗位工作的应聘人员必须进行试讲（板书）；对应聘从事科研与实验岗位工作的应聘人员应进行实际操作技能测试；对应聘从事管理岗位工作的应聘人员应进行行政职业能力测试。

